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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发生意外的法律责任

主持人:

在炎热的夏天游一场泳是十分惬意的事， 但每年夏

天也是溺水事件尤其是未成年人溺水事件高发的季节。

为尽最大努力减少学生溺水事件发生， 切实保障学

生生命安全， 日前， 教育部、 公安部、 民政部、 水利

部、 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办公厅印发 《关于做好预防中

小学生溺水工作的通知》， 部署做好相关工作。

那么在游泳时发生溺水等意外， 涉及哪些主体的法

律责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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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信群内以报名接龙方式组

织群友进行野泳， 游泳过程中队员
溺亡， 群主是否担责？ 广东清远市

中级法院审结的这样一起案件， 法
院最终判决群主需支付 3 万元赔

偿金。

冯某是 “××冬泳 ” 微信群的
成员 ， 黄某为该微信群的群主 。

2020 年 6 月， 黄某在微信群提出
端午节假期期间组织去野泳： “计

划本群于本月 26 日 （周五， 端午

节第二天 ） 组织前往英德某镇畅
游+聚餐颁奖 。 游程大约 1~2 千

米……畅游期间有两条浆板船进行
水上安全保卫工作 ； 下午 2 点出

发， 包车来回， 全程活动费用 AA

制……” 冯某等 16 人在群里接龙
报名参加。

2020 年 6 月 23 日， 黄某将
游泳活动时间更改为 6 月 27 日。

在出发前两天， 黄某又陆续在群上

发布信息， 告知群成员已经订好活
动当天的晚餐及来回车辆， 并提醒

参加人员务必戴上专业救生浮球或
救生圈。

2020 年 6 月 27 日下午， 黄

某与冯某等 20 余人前往英德市北
江某河段参加游泳活动， 冯某只戴

了救生圈 ， 并未佩戴其他游泳装

备。 参加者均从一饭店前面的码头
入水， 在游泳过程中， 黄某划着桨

板船在前面带领， 另一人划着另一
艘浆板船在后面履行保卫工作。

差不多靠近对岸一艘船时，一
名参加人员看到冯某手抓船上的麻

绳，随后发出挣扎的声音，并迅速沉
入水中， 参加者们大声呼叫并试图

搜救， 黄某也马上划着浆板船到冯

某落水的位置参与搜救， 同时打电
话报警， 但最终只找到冯某使用的

救生圈，未搜救到其本人。 两天后，

冯某被打捞上岸，但已不幸溺亡。

2020 年 10 月 ， 冯某的亲属

将黄某起诉至法院， 认为黄某作是
此次游泳活动的组织者， 对参加人

员的人身安全负有保障义务， 要求
黄某对冯某的溺亡承担 50%的责

任， 合共需赔偿 53.3 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 黄某作为微
信群群主， 在微信群中对外发布消

息建议于端午节假期期间到英德市
北江某河段进行野泳活动， 并呼吁

群成员报名， 同时安排好来回车辆

及路途餐饮， 确实是此次活动的具
体组织者， 法律赋予其一种高于侵

权行为法上的一般人的注意义务，

即安全保障义务。 这种义务虽然应

低于商业性、 营利性游泳活动组织
者的义务， 但仍应承担召集参加人

员、 安排路线、 管理费用支出、 督
促参加活动者遵守基本的游泳安全

常识等义务， 组织者一旦违反上述

注意义务， 未能避免损害的发生，

即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北江河段并非允许游泳的地
方， 在这种情况下， 黄某应对游泳

活动的安全性进行起码的评估， 并

提醒、 告诫和督促参加人员注意安
全。 虽然黄某在事故发生后履行了

积极的求助义务， 但法院认为， 这
些积极施救行为都是在损害事故发

生之后， 且未能阻止冯某的死亡。

因此， 不能用损害发生后的积极补
救行为来折抵之前的过失侵权行

为， 但应成为法院判定损害赔偿数
额的酌定事由， 适当减少其承担的

损害赔偿数额。

另外， 冯某作为成年人， 是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其自身对于损

害后果的发生存在重大过失， 应当
承担此次损害后果的主要责任。

综上， 法院酌情确定黄某赔偿

数额为 3 万元 ， 并驳回冯某亲属
的其他诉讼请求。

野泳群员溺亡 群主被判赔偿

■链接

潘轶： 对于未成年人游泳的

情况， 家长无疑是第一责任人。

根据 《民法典》， 父母对未

成年子女负有抚养、 教育和保护

的义务。 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

护人。

因此， 在游泳场地的选择、

游泳和救生装备的配备等方面，

家长对未成年人负有完全的责

任。

从家长的角度， 应当教育和

提醒未成年人不在家长不在场的

情况下游泳， 同时慎重选择游泳

场地， 尽量在配备救生人员的、

专门的游泳场馆游泳， 不要不顾

自身能力去 “野泳”。

需要注意的是， 即便是在配

备救生人员的游泳场馆游泳， 家

长仍旧应当尽到保护义务， 即便

家长不会游泳， 也应时刻注意孩

子在水中的情况， 提醒孩子注意

安全。

除非在一种情况下， 家长可

以暂时减少甚至免除自身对孩子

的保护义务， 那就是给孩子报了

专门的游泳培训。

在这种情况下， 无论教练是

一对一教游泳， 还是一个教练带

多个孩子的培训， 培训机构及其

教练和救生人员都负有完全的责

任。 因为 《民法典》 明确规定：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 学

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 生活

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 幼儿园、

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 但是， 能够证明尽到

教育、 管理职责的， 不承担侵权

责任。

也就是说， 在家长将孩子带

到游泳培训场馆， 并交给教练或

者工作人员后， 培训机构就暂时

承担了监护职责， 对孩子负有安

全保障义务， 并且应在培训结束

后将孩子交还给家长进行监护。

未成年人游泳父母是第一责任人

根据《民法典》，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

务。 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

野泳风险大，组织者与同伴恐担责

李晓茂： 除了在专门的游泳场

馆游泳 ， 也有不少人会进行 “野

泳”， 也就是到池塘、 河道、 水库

等地方游泳。

一般来说， 此类场所并不是对

外营业的游泳场馆， 是否负有 “场

所责任” 是存疑的。

当然， 有些海边的区域被开发

成了旅游景区， 可以进行包括游泳

在内的水上运动， 那么经营者同样

负有 “场所责任”。

但在更多的池塘、 河道、 水库等

地， 虽然也有相应的管理者， 但此时

管理者的义务不是保障游泳者的安

全， 而是对这些场所进行日常管理。

如果游泳者进入上述场地 “野泳” 而

发生意外， 很可能需要自行担责。

此外， 野泳往往会结伴进行， 此

时同伴之间就负有一定的安全保障义

务， 尤其是如果有人组织此类野泳活

动， 那么作为组织者就承担了高于一

般人的安全保障义务。

如果野泳的参与者是未成年人，

那么这些未成年人的相应责任就由监

护人承担。

对于家长来说， 应当提醒孩子不

要参与野泳， 如果得知有参与野泳甚

至结伴野泳的情况， 应当及时加以制

止， 否则一旦意外发生就需要承担相

应的责任。

对于家长来说， 应当提醒孩子不要参与野泳， 如果得知有参与野泳甚至结伴野泳的情况， 应当及时加以制

止。

和晓科： 人们暑期游泳， 一

般都会在专门的游泳场馆进行。

根据法律规定， 正常开放或者营

业的游泳场馆 ， 依法应当负有

“场所责任”。 对此 《民法典》 规

定： 宾馆、 商场、 银行、 车站、

机场、 体育场馆、 娱乐场所等经

营场所、 公共场所的经营者、 管

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他人

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

害的， 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

经营者、 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未尽

到安全保障义务的， 承担相应的

补充责任。 经营者、 管理者或者

组织者承担补充责任后， 可以向

第三人追偿。

需要注意的是， 游泳场馆的

经营者、 管理者有可能是不同主

体， 比如场馆属于 A 公司 ， 但

A 公司和 B 公司签订协议由其

经营 ， B 公司又和 C 公司签订

协议由其在暑期开办游泳培训

班 。 在这种情况下 ， A、 B、 C

三家公司一般应负有连带责任。

此外 《民法典》 还规定： 被

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

大有过错的， 可以减轻侵权人的

责任。

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

的， 行为人不承担责任。

损害是因第三人造成的， 第

三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也就是说， 根据游泳意外发

生的具体情况， 受害人乃至第三

人都有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责

任。

游泳场馆负有安全保障义务

根据法律规定， 正常开放或者营业的游泳场馆， 依法应当负

有 “场所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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